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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為學校畢業旅行外包旅行業者之性侵害性騷擾防治宣導一

案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第9屆第5次委員會103年1

1月19日會議紀錄決議事項辦理。

二、請各校於畢業旅行前務必要求旅行社業者針對其所屬與學

生接觸之相關人員進行性侵害性騷擾防治宣導，並請其簽

立切結書，以達防治之效。

三、另請學校將上開事項及相關罰則列入採購合約內明確規範

，若發生性侵害性騷擾之情事，依相關法令追究責任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職業學校

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及特教學校）、臺北市私立

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、臺北市私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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